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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公共設施(建築類)維護管理機制盤點與檢討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4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：工程會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      紀錄：李正利 

出席及列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李秘書長孟諺與吳政務委員澤成於108年10月7

日共同主持「橋梁檢測情形及提升安全策進作為研商會

議」，會議結論略以：「有關橋梁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

修制度，亦請工程會通盤清查，要求各機關本權責辦理」。 

二、交通部已就各機關對於橋梁之維護管理，進行全國性的盤點

檢討。對於橋梁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修制度，為瞭解各

機關維護管理作業之辦理情形，本會依公共設施之屬性分門

別類，分為道路、軌道、隧道、機場、水利(含港灣、水庫、

水力發電、自來水、河川整治、下水道)、電力(含電廠)及

建築等類別，洽請各機關分類盤點檢討，並分批召開會議，

本次會議主要係針對建築類進行討論。 

貳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各機關辦理維護管理應導入三層次管理機制，即主辦機關負

責管理養護、上級機關負責督導、主管機關負責監督，各司

權責，藉以徹底落實維護管理制度，工程會再就各機關維護

管理情形適時進行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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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鑑於營運階段之設施維護管理占生命週期時間最長，為確

保各類公共設施使用期間之安全及永續性，各機關辦理所屬

類別之維護管理作業，應依循相關法規，建立所屬維護管理

手冊及標準作業程序(SOP)，作為後續維護執行之依據，並

將維護管理資訊建檔保存，依循施政透明及資訊公開透明化

原則，將所轄管設施維護管理情形公布於官方網站以供民眾

查詢。 

三、建築物關鍵維護項目包括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、耐震能力評

估檢查、昇降設備及電扶梯、消防設備、高低壓電力設備、

污水處理等，內政部、經濟部及環保署表示皆有辦理相關監

督及考核資料，爰請前述機關於會後1個月提供相關辦理情

形供本會參考。 

四、有關各機關辦理維護管理作業遭遇經費不足之困難問題，請

各機關依循預算法等相關規定逐年編列預算辦理維護及更

新作業。 

五、本會一直宣導全生命週期概念，請各機關擬定興建計畫時，

應考慮其興建必要性、需要性及維護管理措施。另提醒各機

關應於契約中將撰擬維護管理計畫及手冊納入工作項目之

一，以利未來營運管理時作為維護管理作業依據。 

六、請目前已有維護管理手冊或監督辦法的機關提供放置於本

會網頁（網址路徑另行通知），供各機關下載參考。 

參、發言紀要 

一、內政部： 

(一)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自民國86年起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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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目前每年約有6萬件公有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。 

(二)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針對昇降設備安

全檢查頻率有所規定，如：建築物經竣工檢查合格達十

五年者，每年一次。超過十五年者，每半年一次。 

(三)各地方政府每年依建築法規定針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

查及昇降設備安全檢查辦理抽查，內政部亦訂有相關機

制辦理監督及考核。 

(四)建築物耐震補強部分，內政部前已訂定公有建築物耐震

補強方案執行外，於106年於前瞻計畫中辦理「公有危

險建築補強重建」，主要係針對中央公有建築物進行耐

震補強，預定112年全部完成。 

二、經濟部： 

電業法係經濟部能源局主管，該局是否針對電業法第

60條「裝有電力設備之工廠、礦場、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

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，應置專任電氣技術人

員或委託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，負責維護與電業供電設備

分界點以內一般及緊急電力設備之用電安全，並向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及定期申報檢驗維護紀錄。

前項電力設備與用電場所之認定範圍、登記、撤銷或廢止

登記、維護、申報期限、記錄方式與管理，專任電氣技術

人員之認定範圍、資格、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訂定監督規定，尚需會後請該局

協助提供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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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文化部： 

(一)興建計畫考慮維護管理措施甚為重要，設計建築師在規

劃設計時應考量維護管理所需之人力與經費。建議機關

在委託建築師技術服務契約書要求工程完工後彙整審

視施工廠商提供之資料(含維護管理手冊)，以供平時維

護管理使用。 

(二)請已有訂定維護管理訪視實施計畫之機關提供文化部

參考。 

(三)建築基地倘位於山坡地，建議可參考內政部對於大型山

坡地住宅區檢查機制，定期檢查維護。 

四、農委會： 

辦公廳舍一般都會編列維護預算辦理檢查，且相關檢

查會受地方建築及消防主管機關監督，另經內政部營建署

之監督機制說明顯示公有建築物維護管理機制已相當完

整。惟大大小小之建築物極多，建議可限縮為某種規模或

尺寸以上，再探討各機關應進行那些補強措施，而不希望

再訂定一些疊床架屋之規定。 

五、環保署： 

有關部分機關所提污水處理設備關鍵項目，若涉及污

水處理，由環保署負責；若涉及建築物污水設施，則屬內

政部權責。屬環保署權責需檢查部分，皆有相關規定，可

於會後提供相關資料。 

六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： 

(一)部分單位已訂定維護管理抽查相關計畫，如內政部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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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實施計畫、衛生福利部工程維護

管理品質實地訪視實施計畫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
會公共工程設施管理維護品質查核實施計畫、臺中市政

府建築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實施計畫、臺南市政府公

共工程維護管理品質訪查計畫，各單位如有需求，可直

接向該單位索取，本會亦會於1個月內收集後，放置於

網站上供各機關參考。 

(二)本會一直宣導全生命週期概念，請各機關擬定興建計畫

時，應考慮其興建必要性、需要性及維護管理措施，切

不可想到就做，而無長遠規劃，反而造成後續維護困

擾，建議各機關在規劃設計時，應考量將維護管理計畫

納入契約中執行。 

(三)因建築物之維護管理規定於建築法、消防法及電業法等

相關法規皆有明訂，且各主管法規之地方主管機關亦會

依規定辦理抽查，設施管理機關皆有辦理建築類維護管

理作為，惟少部分如財政部板橋分局反映未獲編列建築

物安全檢查預算，致無法實施建築物安全檢查部分，請

財政部應協助板橋分局取得相關預算辦理建築物安全

檢查，以保障人員安全。 

(四)維護管理關鍵項目及頻率，各機關可依建築物屬性、區

域及規模等面向訂定，如建築物位處山坡地，則需加強

水土保持及邊坡安全等關鍵項目，建議各機關可參考相

同屬性機關之模式，以檢視自有模式是否須再行強化，

藉以達到相互精進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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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各機關辦理維護管理作業之困難問題主要係人力及經

費不足2項，建議各機關應視業務繁雜程度，適時調整

同仁業務，並將非專業項目委外處理，以減輕負擔；預

算編列則需參考地域性(地處偏遠)、工作性質之輕重緩

急、物價上漲、建材等級提升及法規修正等因素予以調

整，逐年編列預算解決。 

(六)為確保各類公共設施使用期間之安全及永續性，本會分

別於107年6月20日、108年6月18日及108年10月14日通

函各機關從制度面督促所屬加強落實各類建設定期維

護管理，並將維護管理抽查納入重點要求工作，並希望

各主管機關主動督導或抽查以強化落實度。目前設施管

理機關大部分皆有辦理例行性之維護管理作業(含委外

辦理)，惟其落實度之查證，雖有少部分機關已在辦理，

惟尚需加強推廣，請各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依前述通函

之精神儘速訂定相關抽查機制，以提升維護管理成效，

避免災害發生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 

伍、散會(下午3時30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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